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2：
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函

致共青团滁州市委：
    针对贵方组织的（项目名称：滁州市党团队一体化教育基地建设）（项目编号：341100222402000100012，采购任务书编号
FS34110120221093），我方郑重承诺：
    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。
    本公司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关责任。
    特此声明。


投标人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或授权代理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
投标人名称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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